
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

文件编号：IEC/AF/49/2025-01.0

复审工作表
（初审后的复审）

项目名称

申办者/项目来源

方案版本号 方案版本日期

知情同意书版本号 知情同意书版本日期

受理号 主审委员

审查要素：

 申请人接受伦理审查意见：对研究项目文件的修改与审查意见是否一致：□是，□否，

□不适用

 申请人有不同意见：对伦理审查意见的澄清或其他修改能否接受：□是，□否，□不适

用

审查意见

建议：

□ 无

□ 有，请描述

注册类项目
□同意， □必要的修改后同意

□不同意，□提交会议审查（简易程序审查时适用）

非注册类项目
□批准， □修改后批准， □修改后再审

□不批准，□提交会议审查（简易程序审查时适用）

跟踪审查频率 □3个月 □6 个月 □12 个月 □其他

主审委员声明 作为审查人员，我与该研究项目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

签 名

日 期



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

复审工作表

（跟踪审查后的复审）

项目名称

申办者/项目来源

方案版本号 方案版本日期

知情同意书版本号 知情同意书版本日期

受理号 主审委员

审查要素：

 申请人接受伦理审查意见：对研究项目文件的修改与审查意见是否一致：□是，□否，

□不适用

 申请人有不同意见：对伦理审查意见的澄清或其他修改能否接受：□是，□否，□不适

用

审查意见

建议：

□ 无

□ 有，请描述

注册类项目
□同意研究继续进行， □必要的修改后同意研究继续进行，

□终止或暂停已同意的研究，□提交会议审查（简易程序审查时适用）

非注册类项目
□批准研究继续进行， □修改后批准研究继续进行，

□修改后重审，□提交会议审查（简易审查时适用）

原批准的跟踪审查频率 □3个月 □6 个月 □12 个月 □其他

跟踪审查频率 □不变，□改变 修正跟踪审查频率 个月

主审委员声明 作为审查人员，我与该研究项目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

签名

日期


